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5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龙头山金矿详查项目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河南

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

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金矿业”或“甲方”）

与内蒙古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协议，

本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方情况 

名称：内蒙古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0683436056F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王府大街东段路北 

法定代表人：王立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住房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整治服务；水文服务；矿业权评估服务；矿产资

源储量评估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污染治理；水资源管

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生态恢复及生

态保护服务；金属矿石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施工；测绘服务；建筑劳务分包；检验检测服务；通用航空服务；金属与非金属

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序号 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 1648 100%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资委托乙方承担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龙头山金矿（以下简称矿区）

详查工作。为了保障勘查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达到详查工作程度为目的开展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开展此项委托业务工作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

下协议： 

（一）工作目的与任务 

在全面收集、分析研究区域已有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和矿区以往勘查成

果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成矿系统”、“成矿系列”、“三位一体找矿预测理论

与方法”等新理论、新方法。通过地质、物探、钻探等工作手段，详细查明矿体

的赋存部位、数量、形态、产状、规模、品位及空间变化规律；详细查明矿体的

控矿因素、连接对比条件和连续性等；详细查明矿石质量特征，包括矿石物质组

成和类型等，进行“三带”详细划分；详细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查清影响矿

床开采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问题；详细查明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并作出评价；合理圈连矿体、划分资源量类型，估算矿产资源量。矿床勘查工作

程度达到勘探，为矿山建设设计提供必需的地质资料，使甲方能够顺利进行项目

立项及矿山生产开采。 

（二）工作期限及提交资料 

根据项目工作任务要求，该项目工作起止时间自 2025 年 4 月至 2026 年 5

月，乙方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即开始工作。由不可抗力造成的影响，工作期

限自动顺延。 

野外工作结束后，乙方对取得的地质资料进行补充完善，编写详查报告，最



终向甲方提交《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龙头山金矿详查报告》及相应的附图、

附表、附件、电子数据光盘。 

（三）费用预算与付款方式 

1、费用预算 

本项目属野外工作量实施为主体的地质矿产勘查项目，预算是以《中国地质

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为依据，并充分考虑市场行情，经过双

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本项目合同预算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900.00 万元（大写：

玖佰万元整），增值税税率是 6%，不含税总金额为 849.0566万元，税额为 50.9434

万元。如增加、变更工作手段，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

（2010）及市场行情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通过双方盖章认可的方式确定其单价，

本项目最终结算以甲乙双方最终实际验收完成的工作量为准进行结算。 

2、付款方式 

费用支付根据勘查施工完成工作量及结算需要经甲、乙双方验收确认和甲方

批复后进行临时性结算支付，以满足勘查工作正常运转为原则。甲方验收确认和

结算需由甲方指定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作为结算项目款的依据。 

2.1 合同签定后七日内甲方向乙方预付项目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人

民币：壹佰万元整）。 

2.2 开工后预付款不足时，乙方提出付款申请，双方对施工完成的工作量进

行确认后的 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勘查费用；待乙方完成全部野外工作项目并验

收合格后的十日内，甲方向乙方累计支付到实际结算额的 90%；其余 10％作为项

目质量保证金，待成果资料编制完成后，乙方提交成果报告验收，甲方付清全部

工作费用，乙方提交《详查报告》及所有成果和原始资料。 

2.3 本合同的工程款，每次付款乙方给甲方开具收款收据及对应金额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甲方见票付款。 

（四）资料所有权及保密事项 

1、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原始资料、数据和成果资料，均归

甲方所有，并按归档要求提交。 

2、乙方要尽到对资料及成果的保密义务，在未得到甲方同意前，不得向第

三方提供本项目具体原始资料、电子资料、文字资料成果等。 

（五）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有争议时，友好协商解决。 

2、甲、乙双方协商不成时，可诉诸法律解决。 

（六）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合同（包括附件）自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2、对本合同条款和附件作任何修改、补充和变更，必须经双方代表协商一

致，达成书面补充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后，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力。 

（七）其它 

1、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叁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未约定事宜，甲、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合同进行补充。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甲乙双方签订的《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龙头山金矿详查项目合同书》旨

在对龙头山金矿进行详查，便于进一步明确核实永金矿业所属金矿范围内的金金

属资源储量情况，为龙头山金矿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该协议在实际履行过

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协议部分内容或全部内

容无法履行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进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7日 

 


